
重庆市客运经营者发车时间安排纠纷行政

裁决工作规程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客运经营者发车时间安排纠纷行政裁决行为，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根据《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218 号）、《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82 号）有关规定，制定本工作规程。

第二条 重庆市客运经营者发车时间安排纠纷的解决，适用本规程。

本规程所称客运经营者发车时间安排纠纷，是指班车客运经营者与汽车客运

站经营者因发班方式和发班时间发生的争议。

第三条 重庆市交通局指导全市范围内客运经营者发车时间安排纠纷行政

裁决工作。

各区县（自治县）交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行政裁决机关”）具体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客运经营者发车时间安排纠纷行政裁决工作。

第四条 行政裁决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平、公正、及

时的原则。

第五条 客运经营者申请发车时间安排纠纷行政裁决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具体的请求、争议事实和理由；

（二）有明确的争议主体；

（三）属于受理机关的管辖范围。

第六条 申请人申请行政裁决，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行政裁决申请书》，由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并加盖



申请人公章，载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名称、住址、法定代表人等基本情况、申

请行政裁决事项及请求、事实及理由等内容；

（二）申请人营业执照及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委托代理人的，

还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

（三）客运车辆发班方式和发班时间证明材料；

（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协商记录（注明未达成协议的原因）；

（五）依法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行政裁决申请材料应当包含正本、副本，共一式两份。

第七条 行政裁决机关收到行政裁决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资料

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向申请人出具《行政裁决

受理通知书》。

超过 5 日未发出《行政裁决受理通知书》的，视为受理。

申请资料不齐全、需要补齐补正的，应当在 5 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

可以当场补正的，应当允许当场补正。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裁决机关不予受理：

（一）申请人不符合申请条件；

（二）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

（三）依法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形。

不予受理的，行政裁决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向申请人出具《行

政裁决不予受理通知书》， 告知其理由。

第九条 行政裁决机关受理行政裁决申请后，应当在 5 日内向被申请人送达

申请书副本及答辩通知书。



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及答辩通知书之日起 10 日内向行政裁决机

关提交答辩状和有关证明材料。行政裁决机关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 5 日内，

将答辩状副本送达申请人。

被申请人不提交答辩材料的，不影响行政裁决办理程序。

第十条 在争议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裁决机关应当制作

《终止行政裁决通知书》，书面通知当事人：

（一）申请人撤回行政裁决申请的；

（二）争议双方和解，或者经调解达成一致的；

（三）申请人提交行政裁决申请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四）依法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行政裁决机关应当对相关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调查。调查

应当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裁决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对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进行审查。

第十二条 行政裁决可以书面审理，也可以根据需要公开审理。

第十三条 行政裁决案件需要公开审理的，行政裁决机关应当在审理前 5

日内将审理通知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告知其审理时间、地点、注意事项等信息。

第十四条 行政裁决机关公开审理行政裁决案件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一）核实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身份和授权权限；

（二）宣布审理纪律要求，告知双方当事人在审理中的权利和义务；

（三）申请人陈述；

（四）被申请人答辩；



（五）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

（六）双方当事人最后陈述。

第十五条 公开审理应当制作笔录。

审理笔录应当交由双方当事人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

名或盖章的，由行政执法人员注明情况。

第十六条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行政裁决机关可以组织调解。经调解，双方

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行政裁决机关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

字认可，即产生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经调解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行政裁决机关

应当依法出具《行政裁决决定书》，并于 7 日内送达双方当事人。

部分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行政裁决时应当予以确认。

第十八条 行政裁决案件案情重大的，应当参照《重庆市交通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渝交法〔2019〕32 号印发）对行政裁决决定进行合法

性审核，并经行政裁决机关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九条 《行政裁决决定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争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三）作出行政裁决的依据、理由；

（四）行政裁决内容；

（五）告知当事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及申请复议期限、起诉期限；

（六）行政裁决机关的名称、行政裁决日期并加盖公章；

第二十条 行政裁决有关文书的送达应当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9 号）第十七条之规定。

第二十一条 行政裁决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行政裁决，

重大、复杂的案件经行政裁决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30 日。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

不履行行政裁决决定的，行政裁决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裁决机关逾期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

可以依法在六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行政裁决应当免费办理，行政裁决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

当事人任何费用。

第二十四条 行政裁决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

影响公正裁决的，应当依法回避。

当事人申请执法人员回避的，按照《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重

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218 号）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裁决机关作出的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向

行政裁决机关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六条 行政裁决执法人员违反本规程的，由所在单位依规依纪处理；

造成错案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程关于“5 日”“7 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

第二十八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行政裁决申请书》（参考式样）

2．《授权委托书》（参考式样）

3．《行政裁决受理通知书》（参考式样）

4．《行政裁决不予受理通知书》（参考式样）

5．《行政裁决答复通知书》（参考式样）

6．《终止行政裁决通知书》（参考式样）

7．《行政裁决调解书》（参考式样）

8．《行政裁决决定书》（参考式样）


